
 

機械工程系葉清松老師清寒助學金 3 

設置與使用辦法 

附件 

明志科技大學 

機械工程系葉清松老師清寒助學金申請表 

姓名  班級  
申請 

日期 
年     月    日 

學號  
出生 

日期 
 

手機 

號碼 
 

戶籍 

地址 
 

有無申

請其他

獎學金 

申請前二個月內有無申請其他獎學金。 

□無 

□有，已申請             獎學金，且為□申請中，□已獲得        元獎學金 

家庭年

收入 
約為      萬元 (僅採計) 家庭成員 

□祖父  □父  □兄弟   人 

□祖母  □母  □姐妹   人 

申請 

類別 

□助學金 

□急難救助金 

累計已獲得本助學金金額          元(獲獎日期   年   月、   年   月) 

在校學 

業成績 

□一上     分  □一下     分 

□二上     分  □二下     分 

□三上     分  □四上     分   

在校操

行成績 

□一上     分  □一下     分 

□二上     分  □二下     分 

□三上     分  □四上     分 

貼二吋照片 

應 

檢 

附 

文 

件 

1. □清寒証明文件 

2. □在校成績單 

3. □急難救助事實

說明書 

導 

師 

推 

薦 

說 

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導師簽名)

資格審查意見 

□符合 

□不符合 

    原因說明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者簽章：___________ 

 

經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助學金管理委員會審查  □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不通過

 

 

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

表號：A110140106 


